
□ 潘庸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坚持公正价值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诉讼效率， 如果对效率未充分关注，

该制度将缺乏内在持续运行的动力。 实践中认罪认罚上诉案件， 除少部分案件被告人是以一审裁判实体

或程序错误为由而提出救济性上诉外， 大部分案件是被告人为服刑留所或者争取进一步从宽以量刑过重

为由而提出违约性上诉（实质上是一种无效上诉）， 但即使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司法资源同样已被消耗。

因此， 检察机关为引导降低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率， 针对此类上诉案件而提起抗诉， 由此引出人民法院是

否应支持抗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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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上诉抗诉案件的
裁判思路

   对被告人的上诉权应

充分尊重和保障

上诉权属于请求权和救济权，

被告人有获公正审判过程和结果的

权利， 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或遭受

到不公正待遇时， 被告人可以请求

上级法院改判或撤销一审判决来维

护自身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 《刑事诉讼

法》） 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

“对被告人的上诉权， 不得以任何

借口加以剥夺。” 显然， 上诉可以

不需要任何理由， 被告人被赋予绝

对的上诉权， 这表明国家对被告人

诉讼权利充分保障的立场。 也正是

由于上诉权是对弱势被告人二审诉

讼权利的最大保障， 即使存在被告

人滥用上诉权的情况， 国家也不施

以法律制度性阻止。 法院唯有充分

尊重和保障上诉权， 才有可能有效

发挥刑事二审程序的救济和纠错功

能， 确保刑事诉讼实体和程序公正

的真正实现。 认罪认罚系控辩双方

通过一定形式协商达成的合意， 法

院在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及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真实性与合法

性后， 原则上根据公诉机关的从宽

量刑建议作出确认性判决。 以此逻

辑， 认罪认罚是被告人的自愿选

择， 量刑结果已经得到被告人的事

前认可， 被告人在量刑未逾越认罪

认罚具结书的前提下理应服判息

诉。 但是， 人性复杂且趋利避害，

被告人达成具结书之前或许可能经

过激烈思想斗争而作出某种妥协，

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制度支持下，

被告人内心希望通过上诉争取进一

步从宽， 此种心理是人之本性， 法

院应给予适当理解。

准确理解检察机关的

抗诉权

法律虽然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

后上诉没有任何制度限制， 但并不

意味着鼓励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再提

起上诉， 毕竟认罪认罚是被告人与

检察机关自愿协商选择的结果。 针

对违约性上诉行为， 为实现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

检察机关通过抗诉来引导被告人此

类上诉行为， 是确保该制度稳健行

远的积极探索。 但有观点认为， 检

察机关不应抗诉， 因为 《刑事诉讼

法》 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的抗诉对

象是针对确有错误的一审判决， 即

检察机关抗诉的目的在于阻止一审

确有错误裁判的生效， 通过二审程

序纠正一审错误的裁判， 而认罪认

罚从宽案件中的一审判决是建立在

当时控辩双方达成具结书的基础上

进行的确认， 即使上诉， 也不表明

一审判决存在错误， 一审判决既然

已确定， 以抗诉对抗被告人上诉，

不符合抗诉权行使的法定目的和法

定条件。 对此论点， 笔者认为也有

可商榷之处： 第一， 检察机关抗诉

的法定理由包括“认定的事实确有

错误、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充

分、 刑罚明显不当” 等， 这些理由

的判断首先是以检察机关的“认为

或理解” 为准， 至于是否为事实错

误、 证据不充分、 刑罚明显不当

等， 则由人民法院作出最后裁决。

第二， 认罪认罚案件不同于传统刑

事案件， 它是控辩双方的自愿协商

结果， 这一过程是被告人自愿认罪

且真诚悔罪， 并非检察机关的单向

指控。 无论被告人基于何种动机或

目的， 通过认罪认罚获取了事实上

的大幅度刑罚从宽让渡， 这种从宽

的核心依据是认罪认罚具结书， 除

出现新情况外， 一旦上诉就会从逻

辑上动摇或否定从宽的基础事实。

但在判决生效之前， 被告人确有随

时反悔的权利， 同样， 抗诉机关也

应有纠正的权力。 第三， 如果被告

人上诉后， 其所获取的量刑从宽无

收回的任何路径， 如此逻辑将会导

致权利让渡与量刑从宽失衡， 这不

符合权利义务的统一性和对等性，

法律不应鼓励被告人不遵守契约的

行为， 否则将违背该制度效率价值

的内在追求。 当然， 为慎重、 准

确、 及时行使抗诉权， 检察机关应

当坚守客观立场， 避免抗诉权滥

用。

对判例的评析和思考

案例： 2019 年 8 月至 2023 年

6 月间， 被告单位上海某贸易有限公

司为谋取非法利益， 由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 被告人陈某决定， 通过境外采

购头盔及配件等货物， 采用低报价格

等方式进口涉案货物， 后由公司在境

内销售牟利。 经上海海关计核， 被告

公司从中偷逃应缴税额共计 661 万余

元。 2023 年 7 月 26 日， 侦查人员至

被告人陈某工作地点开展调查， 陈某

主动配合并提供相应单证， 后如实交

代了自己和单位的上述犯罪事实。 侦

查期间， 被告公司退出部分违法所得

119.5 万元。 审查起诉期间， 根据预

缴罚金情况， 检察机关与被告人达成

附条件的认罪认罚具结书。 一审期

间， 被告公司向一审法院预缴罚金

400 万元。

针对本案， 一审法院除对被告单

位判处罚金外， 对被告人陈某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九个月。 陈某在宣判后提

出上诉， 书面上诉状中提出原判量刑

过重。 公诉机关随即以被告人反悔不

再认罪认罚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为由

提出抗诉。 庭审中陈某提出其自愿认

罪认罚， 想进一步预缴罚金， 但因某

种原因并未预缴罚金， 庭后陈某提交

了自愿撤诉申请书。 上级检察机关支

持抗诉意见， 建议二审法院依法纠

正。 根据量刑规则， 若双方没有达成

认罪认罚具结书， 被告人陈某的量刑

一般应在 5-10 年之间， 即陈某因认

罪认罚获得了较为明显的从宽福利让

渡。 从这个角度讲， 抗诉机关针对被

告人的上诉状内容， 以被告人反悔不

再认罪认罚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为由

提出抗诉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二审法

院综合考量下来， 认为本案可以驳回

抗诉，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

一， 上诉权是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告人

的基本权利， 人民法院应予以充分尊

重和保障。 本案中陈某的上诉理由虽

然前后发生变化， 从上诉状原判量刑

过重到庭审中对原判定罪量刑无异

议， 只是希望进一步预缴罚金以争取

更大从宽， 这也反映了其内心处于一

种纠结或博弈心态， 但法官不能对被

告人人性的趋利避害和利益最大化追

求心理过于苛求， 应温和中性地看待

被告人认罪认罚后的上诉。 陈某在一

审宣判之前退出部分违法所得及预缴

部分罚金共计 519 万元， 陈某通过一

审期间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其具有进

一步预缴罚金的事实基础， 故不能完

全排除其在二审有再次预缴罚金的主

观愿望和客观能力。 虽然客观上陈某

以亲友无力筹措为由最终未预缴罚

金， 但其上诉行为并不是以量刑过重

为由以期留所或从宽投机这类典型认

罪认罚的反悔行为。 第二， 开庭后陈

某经过权衡随即自愿主动撤回了上

诉， 表达了服判息诉的愿望， 应视为

陈某对一审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效力

的再次确认， 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正

当性随着上诉人的撤诉被一定程度上

弱化。 反之， 若陈某以量刑过重为由

坚持上诉， 因其认罪认罚获取了较为

明显的量刑从宽幅度， 在抗诉不受上

诉不加刑原则制约下， 很有可能会对

其加重刑罚。 第三， 人民法院案例库

的类案处理规则是被告人在二审期间

能够及时认识到错误， 申请撤回上

诉， 表达了认罪服法的态度， 结合被

告人的罪行及所具有的量刑情节， 对

其所判处的刑罚罪责刑相当， 不宜因

被告人曾提出上诉就对其加重刑罚。

第四， 支持抗诉的检察机关虽然建议

二审法院依法对本案予以纠正， 但并

未明确对陈某加重刑罚的具体量刑建

议。 综上，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

的事实、 证据和定罪量刑等进行了全

面实质性审查， 认为一审法院的判罚

并无不当， 符合认罪认罚从宽程序，

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当然， 本

案虽然驳回了抗诉机关的抗诉， 但为

引导上诉人陈某形成尊重认罪认罚具

结和承诺的自觉， 二审法院对其认罪

认罚后的上诉行为进行了庭审教育。

从本案中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第

一， 应对被告人上诉理由、 上诉动机

或目的、 抗诉机关抗诉理由及支抗理

由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判， 坚持全面

审查， 区分不同情形， 最终确定是支

抗还是驳抗。 第二， 如果被告人不是

典型的无因、 投机上诉行为， 且在二

审期间又自愿撤回上诉的情形下， 可

视为被告人继续认罪认罚， 若抗诉机

关不主动撤回抗诉， 此时一般可驳回

抗诉， 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此类上

诉、 撤诉行为应保持一定的宽容度。

综上， 二审法院对抗诉机关针对违约

性上诉的抗诉应秉持依法合理支持的

立场。

（作者单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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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和佳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和佳仪表） 股东决定及

上海意达通用五金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意达通用） 股东决定， 和佳仪

表吸收合并意达通用。 吸收合并

后， 和佳仪表存续， 和佳仪表的注

册资本由 343.9 万元增加到 421.9

万元， 意达通用注销， 意达通用注

销后其债权、 债务、 人员、 资产、

房产等均由和佳仪表承继。

特此公告。

上海和佳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意达通用五金有限公司

2025年 6月 10日

吸收合并公告

吸收合并公告

经上海市长宁区工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宁工业投

资） 股东决定及上海自力电磁阀厂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自力阀厂） 股

东决定， 长宁工业投资吸收合并自

力阀厂。 吸收合并后， 长宁工业投

资存续， 其注册资本不变， 自力阀

厂注销， 自力阀厂注销后其债权、

债务、 人员、 资产、 房产等均由长

宁工业投资承继。

特此公告。

上海市长宁区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自力电磁阀厂有限公司

2025年 6月 10日

吸收合并公告

经上海长宁工业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长宁工业资产） 股

东决定及上海柏通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柏通贸易） 股东决定，

长宁工业资产吸收合并柏通贸易。

吸收合并后， 长宁工业资产存续，

其注册资本不变， 柏通贸易注销，

柏通贸易注销后其债权、 债务、 人

员、 资产、 房产等均由长宁工业资

产承继。

特此公告。

上海长宁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柏通贸易有限公司

2025年 6月 10日


